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免罚情形

	1
	招标人违规收取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六条：招标人超过本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，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	初次违反本项规定，积极配合调查，并积极主动改正，且危害后果轻微的，免予行政处罚。

	2
	招标人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六条：招标人超过本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，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	初次违反本项规定，积极配合调查，并积极主动退还，且危害后果轻微的，免予行政处罚。

	3
	中标人无正当理由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条：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，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，取消其中标资格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。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，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10‰以下的罚款。
	初次违反本项规定，积极配合调查，提出附加条件后又主动放弃，并积极签订合同，且危害后果轻微的，免予行政处罚。

	4
	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条：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，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，取消其中标资格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。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，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10‰以下的罚款。
	.初次违反本项规定，积极配合调查，及时改正并积极提交履约保证金，且危害后果轻微的，免予行政处罚。


